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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引言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要求，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制的

2013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政府信

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

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不足及

改进措施。 

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本报告的电子版可在我委政府网

站 http://www.bjpc.gov.cn“信息公开”专栏下载。如对本

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市发展改革委信息公开窗口，联系

电话：66415784，66412923。 

 

一、概述 

2013年，我委认真贯彻落实《条例》规定，坚持依法公

开政府信息, 不断深化公开内容,拓展公开渠道,努力提高

信息公开的质量和效率。以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为突破,深入

解读政策,回应社会关切,努力为群众提供满意的信息服务。

以完善制度机制为保障，改进规范工作流程，明确工作职责，

提高信息公开时效和服务水平。以政务网站和微博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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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采取多种渠道和方式，扩大信息传播覆盖面，增强与公

众的互动交流，广泛听取社会意见，接受社会监督。 

二、主动公开情况 

（一）推进主动公开，深化公开内容 

2013年，我委围绕中心工作，突出“稳增长、调结构、

惠民生”主题，及时发布经济形势、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

境改善、城乡统筹发展、价格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和重点

项目，全面介绍城南行动计划完成情况和第二阶段任务，深

入解读本市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市政基础设施和文化创意产

业等新政策，持续介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展，特别是能源

结构调整，压减燃煤、碳排放权交易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认真回应人民群众关心的价格改革问题，利用网络图文直播

本市出租车租价调整听证会，全面公开听证会内容。2013年，

我委主动公开信息 1574 条，同比增长 30%，全部在《条例》

规定的期限内公开。 

（二）抓好重点领域，扩大公开范围 

2013年，我委把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

重点任务。继续加大行政审批事项公开，全年公开项目批复

信息 976 条，将建设项目招投标方案核准等信息纳入公开目

录。及时公开了“三公经费”及部门预决算信息。全面推进

节能减排工作信息的公开，陆续发布了近 100条涉及节能减

排政策措施、新技术推广、示范工程项目、基础能力建设、

全民参与活动和碳排放交易情况等信息。加大价格和收费信

息公开，除常规公开政府定价目录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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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公开了涉及教育、交通运输、医疗、房地产市场、旅

游市场等 190条民生领域价格信息。加强市场监管工作信息

公开，及时发布市场价格检查结果和消费提示,特别在重要

节假日前，公开对企业规范告诫信息，提高企业依法经营的

自觉性，发挥社会力量维护市场秩序。  

（三）完善公开平台，增强服务功能 

我委政务网站以方便群众快捷查询为导向，不断改进栏

目和内容安排,成为及时全面发布我委政府信息的重要窗

口。网站主页按功能设置了发布栏、查询栏、互动栏和办事

指南栏，动态发布电力迎峰度夏（冬）、社会办医等工作进

展情况。创建专题栏目，详尽解读社会资本进入市政设施领

域首批 126个示范项目的名称、规模、用途及背景等，方便

投资者查询。围绕项目申报、价格调整、课题研究等工作，

开设专题意见箱，广泛听取社会意见。针对群众日常大量咨

询停车收费问题，网站首页推出特色应用栏目——机动车停

车收费计算器。据统计，全年网站更新信息 1870 条，访问

量达到 382万人次，页面浏览量为 6701万个,在线解答回复

群众问题 362条。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2013年，我委认真做好群众依申请公开工作，坚持做到

“申请必受理、受理必答复”，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办理效

率。严格实行专人值守，确保窗口、电子邮件、传真和信件

等申请渠道畅通，同时为确保申请人及时了解申请事项办理

情况，在受理和办结时以短信方式通知申请人。针对依申请

量不断增长和申请内容涵盖面广的特点，加强受理、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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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等关键环节的管理，细化内部工作流程，简化办理环节，

及时答复申请人。全年当场办理答复申请件 173件，方便群

众获取信息。 

（一）申请情况 

2013年我委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824 件。其中，当

面申请 381件，占总数的 46.24%；通过电子邮件提交的申请

32 件，占总数的 3.88%；以传真形式申请 0 件，占总数的 

0.0%，以信函形式申请 411件，占总数的 49.88 %。 

（二）答复情况 

截至 2013 年 12月 31 日，已到答复期的 796件申请全 

部按期答复，其余 28 件在答复期内办结。到期办结件中：  

“同意公开”的 437 件，占总数的 54.93%； 

“同意部分公开”的 0件，占总数的 0.0%； 

“不予公开”的 2 件，占总数 0.25%；  

“信息不存在”的 58 件，占总数的 7.28％； 

“非本机关信息”的 57件，占总数的 7.16％； 

“已移交档案馆”的 0件，占总数的 0.00%； 

“已主动公开”的 7 件，占总数的 0.87%； 

“申请内容不明确”，告知申请人更改、补充的 218 件，

占总数的 27.38％； 

“非《条例》规定应公开的政府信息”17件，占总数的

2.13%。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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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委未收取信息公开检索、复制、邮寄等费用。 

四、复议和诉讼 

2013年，我委因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引发行政诉讼和行政

复议案 41 件。其中，行政诉讼 2 件，审理结果均为驳回申

请人诉讼；行政复议 39 件，审理结果均为维持。全年未发

生投诉举报情况。 

五、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目前，我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

动公开信息与群众需求还有一定差距，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仍

需不断深化，新闻发布制度化等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2014年，我委将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把信息公

开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

作。一是加强全员培训，不断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意识和服务

群众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夯实制度建设，强化内部沟通、管

理、审核和约束机制，确保依法及时公开。三是注重公开实

效，完善新闻发布制度。积极利用网站、“发展北京”微博

等各种渠道广泛传播政府信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信息需求。 
 


